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9年4月13日

府行救字第1090086854號                

訴願人：長吉產業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741號
代表人：莊紹洲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8年12月18日投稅法字第1080021765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縣竹山鎮安平段343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108年8月6日申請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經原處分機關竹山分局（下稱竹山分局）108年8月12日現場勘查並無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生產使用，未供工業使用，核與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不符，竹山分局遂於108年8月13日以投稅竹字第1081101982號函地價稅仍應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原處分機關108年度開徵地價稅核定地價稅額，訴願人不服，於同年12月3日提出申復書，原處分機關於同年12月18日投稅法字第1080021765號函復訴願人，維持原處分，訴願人仍表不服，於109年1月16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土地稅法第10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工業用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第41條第1項規定：「依第17條及第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同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本法第18條第1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列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同法施行細則第1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18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下列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之：一、工業用地：應檢附建造執照及興辦工業人證明文件；建廠前依法應取得設立許可者，應加附工廠設立許可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工廠，指有固定場所從事物品製造、加工，其廠房達一定面積，或其生產設備達一定電力容量、熱能者。……。」、第10條規定：「工廠設廠完成後，應依本法規定申請登記，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後，始得從事物品製造、加工。」分別定有明文。
2、 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都市工業區，前經出租普威安全帽實業有限公司，該公司工廠登記已於106年12月27日註銷，竹山分局自107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訴願人復於108年8月6日檢附本府108年4月23日府建工字第1080000043號函核准工廠登記函等資料，申請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經竹山分局108年8月12日、11月20日派員實地勘查結果，廠外大門懸掛廠房出租招牌，現場閒置，無生產機器、工人、原物料或產品等，廠內外均無從事物品製造、加工，有現場照片可稽，不符土地稅法第18條規定，竹山分局以108年8月13日投稅竹字第1081101982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未於期間內申請更正或訴願，亦未按土地稅法第41條規定特別稅率申請期間屆滿前重新提出申請，原處分機關108年地價稅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並無違誤。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主張系爭土地符合土地稅法第10條第2項及第18條第1項規定，係依法劃定之工業區內供工廠直接使用之土地，公司因大環境未佳，人員減少，機械產品積存在庫，並非閒置，且按月向竹山工業區服務中心繳納公共設施維護費，應適用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等語，資為爭議。
4、 按土地稅法第10條第2項、第18條第1項第1款及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款、第14條第1項第1款等規定，得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應具備其為工業用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使用現況為供工業或工廠使用、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等要件，故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若未實際供做工業使用，自無法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次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10條規定，係「設廠完成」之廠房設備均已安裝完竣可從事製造，方可核准工廠登記；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定，已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即非屬「建廠期間」之工業用地，先予敘明。本案經函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竹山稽徵所提供營業稅申報書資料，資料顯示訴願人108年1至10月申報之銷項銷售額及稅額均為0元。次查訴願人提供108年電費、水費及工業區公共設施維護費等繳納單據，其中水費每期實用度數皆為0；電費部分經函詢台灣電力公司，108年用電度數每月僅200到360度不等，惟106年出租予普威安全帽實業有限公司時，平均每月用電度數達6,000多度；至工業區公共設施維護費之繳納尚難證明工廠確有從事製造、加工，訴願人檢附之繳費單據皆難證明系爭土地有實際供做工業使用，揆諸上開規定，系爭土地未實際供做工業使用，亦難謂有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木竹製品製造業」規劃使用，事證極為明確，原處分機關108年12月18日投稅法字第1080021765號復查決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核無違誤，應予維持。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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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4月13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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